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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普
　　
　　郑板桥（1693年-1766年），原名郑燮，出生
于江苏兴化，二十岁考取秀才，后以教书为生。
雍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乾隆七年
（1742年），郑板桥任范县县令兼署朝城县，后
调署潍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为民请赈
忤逆大吏而去官。后居扬州，以画为生，其诗书
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郑板桥的成长经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长
期浸润，深深地烙下了民本主义的印迹。数千
年前，中国传世古文《尚书》便提出了“民为邦
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至西汉，司马迁在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王者以民人
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代《贞观政要》亦
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念，强调“国以民为
本”，将民本思想进一步融入治国实践。郑板
桥将民本思想作为自身为官的核心理念，
“以民为本”的司法理念，根源于他深厚的人
文情怀，体现在他任职的整个过程和文艺创作
的不同层面。
　　1746年，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任知县，围
绕理政断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题画诗作《潍县
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
叶总关情”，反映了其爱民如子的民本思想。沿
着郑板桥司法为官的履痕，可以深刻感受到他
的为民情怀与司法担当。

清廉自持的司法操守

　　郑板桥为官十二载，可谓久知县事。他认
为知县自身的素质十分重要，即使是良善明智
之辈，百姓仍会对其为官的操守心存疑虑；若
是昏庸贪虐之人，百姓就会陷入苦海。为此，郑
板桥清廉自持，绝不与贪财害民者同流合污。
他以不失信、不贪利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只
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虽然家无余
财，自己“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
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坚守初心，正如其《竹石》
题画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而他规
劝亲友的诗句“屡劝诸儿莫做官，立官难更立
身难”，更加印证了其严于律己、清廉自持的职
业信念和司法操守。
　　为官上任，郑板桥骑驴前行，数箱图书相
随；骑驴挂印去，只有“图书数卷而已”。1753
年，郑板桥因为民请赈而触怒上司，被迫称病
辞官。次年春天，他离潍返乡时，只用驴三头，
一头自骑，一头书童骑乘，另一头驮运书、琴和
行李。郑板桥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
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
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以竹子坚贞
正直的高风亮节自激自喻。七十三岁去世前不
久，他还作了题画诗：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
竹画清风。这正是他心系百姓、廉政为民的生
动写照。

简讼便民的爱民情怀

　　郑板桥深谙“大道至简”之理，在艺术上主张
“删繁就简”“领异标新”，他的诗书画作品独树一
帜、自成一体，其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
新二月花”即反映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其从艺主
张也同样反映到司法领域。他到任潍县后，不认
同为显示威严而设置的烦琐程序，取消、简化“排
衙喝道”，意在拆除县衙与百姓之间的“心墙”。他
注重贴近生活一线，注意了解民情，或“芒鞋问
俗”，或“坐堂问案”，或“巡回审理”。郑板桥初任
范县县令时，面对冤案层出不穷、百姓无处诉冤
等现象，经常走出衙门，下乡走访，亲历田野调查
案情，真正实现了便民司法、公正办案。
　　郑板桥乐见民风淳朴，主张简讼轻刑。郑板
桥赴潍县上任前，在朝城县画石三幅以寄赠三位
石友，并作最后留言：“昔人谓石可转而心不可
转，试问画中之石尚可转乎？千里寄画，吾之心与
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县，画毕尚有余墨，遂涂于
县壁，作卧石一块。朝城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之
妙，故写此以示意。三君子闻之，亦知吾为吏之乐
不苦也。”郑板桥以卧石为喻，抒发了他以民为
本、与民同乐的人文情怀；“卧而理之”“乐不苦”
等句，更加体现了作为一位学者和书画家所追求
的简讼便民、以苦为乐的为官境界。

体恤民情的司法担当

　　作为司法官员，其审判质量集中体现在判词

上。作为文学家和书画家，其判词所具备的文学素
养对作为县令的郑板桥来说可谓得心应手，但是
能否恰当掌握裁判分寸，适度展示文书文采，追求
法理与情理的统一，用百姓看得懂、悟得透的语言
释法说理，不仅需要勇气和能力，更需要以文化人
的价值追求和体恤民情的司法担当。从“一枝一
叶”的民生情怀，到“一字一句”的文书写作和释法
说理，展示了郑板桥作为司法官员德才兼备的专
业素养。从被今人当成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众多
判词看，他审判的案件涉及田产交易、家产争夺、
立嗣继承、妇女改嫁、人口买卖、口角斗殴等，审理
过程和判决结果也表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
　　郑板桥秉承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息讼”
思想，处理民事纠纷多以调解为主，多依民间情
理，少按法令教条。如“自同族众理说”“尔欲守贞，
谁能逼尔改嫁”“只以情理催众人调处可也”之类
的判词，看似随意之中却蕴含着不可置疑的说理
力度，足见其深厚的爱民情怀。而清中期贫富分化
严重、百姓穷困潦倒的社会环境，更能彰显郑板桥
爱护穷人、体恤民情的司法情怀。尤其对那些动辄
兴讼的富商，郑板桥往往严加斥责。他曾拍案大骂
那些仗势兴讼的监生为“驮钱驴”，判词中“既据有
地二顷五十亩，尚谓之穷人乎？不准！”之语，充分
体现了其不畏权势、秉公办案的司法担当。
　　郑板桥做官止于县令，半生以卖画为生。
他的为官实践，恰如他自己所言，唯愿“一枝一
叶总关情”——— 斯人已去，竹声犹在。
　　（作者单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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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德 王义凤
　　
　　“我们的判决书，究竟应扮演何种角
色？它应是宣告胜负的冰冷结论，还是承载
法意、传递温度的智慧结晶？判决书的说
理，是否应超越‘法条是什么’的简单宣告，
进而阐明‘法理为什么如此’，并指引‘社会
应向何处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三级高级法官张娜瑞所著的《判决说
理：概念、困境及因应》直面判决说理的痛
点与难点，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提升裁判
文书的说理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一套切实
可行的方法论工具，可以说为裁判文书实
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贡献了智慧
和力量。
　　“唯愿每一份判决，都能成为信赖的基
石，为法治中国的航船，注入一份沉静而坚
实的力量。”张娜瑞基于现代主观主义经济
学与行动学方法论，结合自身多年的司法
实务经验，从方法论、规范依据、外部制度
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判决书说理困境之缘
由，并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力求系统地解
决判决说理的症结。笔者深感，相较于其他
判决说理的著作，该书最大的特征在于结
合了张娜瑞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实践经
验，从而为揭示束缚法官进行充分判决说
理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此外，该
书回答了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针对判决
说理不充分存在的各项疑问。
　　“裁判文书说理涉及彰显司法公正和
维护司法权威，关乎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可谓小中有大、
意义重大。”张娜瑞认为，从“内部—逻辑”
的角度来说，判决说理是司法赢得公众认
同的方式，法官可以展示他们的判断是如
何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得出的，进而

增加判决的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可接受性。
从“外部—功能”的角度来看，判决说理是
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司法机关通过解决
纠纷、社会控制等对妨碍社会分工合作的
行为进行矫正，从而维护一种整体的社会
秩序。作者在书中借鉴现代主观主义经济
学的理论框架以及哈耶克关于一般性规则
和自发秩序的观点，通过对法律三个层面
的互动——— 原理层、结构层和应用层的分
析，展示了法律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则集合，
而是一个动态的、互相作用的体系。其旨在
促进社会合作的秩序，也即促进自发秩序
的生成。作者认为，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为
理解法律的多维结构、在解释个体自由与
社会秩序如何通过法律的框架得以协调一
致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
　　通读此书，笔者对采用经济学视角看
待判决说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悟。现代
主观主义经济学和自发秩序的引入与论
证，在判决说理场域下，重点是弥补以往判
决说理忽视当事人诉求、忽视个案具体场
景的抽象说理等不足。为此，判决说理需要
尊重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对合同双方权
利义务所做的分配。法官需要利用一般性
规则，为自由个体的自主决策划定一个稳
定的、可预期的边界，发挥判决书维护社会
秩序的功能。
　　对于判决说理的困境，不能一味地苛责
裁判法官。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深入分析判
决说理困境的原因，既需要考虑体系内的技
术因素，也需要审视外部制度的影响。“如果
不允许一个人从他的理性行为中获益，那么
他行事比其他人更理性也就毫无意义可言
了。”作者对实务中限制法官判决说理的主
客观因素进行阐释，为读者深入理解判决说
理困境提供了制度维度的视角。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人类
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但只要其推进了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哪怕只是提出了解

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所在，那么也是应当予
以正面评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理
论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方案的基础上
继续前行。”针对方法论、规范依据、外部困
境这三类缺憾，作者提出了相对应的完善
建议。首先，方法论层面：法官和社会公众
应积极学习行动学方法论及经济学理论。
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以其对主观价值理
论、市场机制、个体选择与偏好的深刻洞
察，为法官在处理经济相关案件时提供了
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分析框架。此外，公众学
习相关知识对于提升全社会的法律和经济
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规范依据困境的
解决需要强调法律原则的应用和灵活性，
促进法律与社会进步的同步演化。最后，面
对不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需要取消不
合理的制度束缚，重视法官的个性化评价，
从而促进评价机制的自发生成。
　　一言以蔽之，判决说理不仅是阐述案
件事实、适用法律的重要手段，其集中于具
体纠纷的解决，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而判决说理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关
乎司法权威与公信力。作者对现代主观主
义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一般性规则的引入，
非但不是强调主观判断的重要性，反而是
对长期法律实证主义影响下忽视“人”之主
体性问题的揭示。
　　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法律实证主
义，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所能
做的，是在分析各自的利弊之后，扬长避
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作
出一些微小的贡献。相信每位读者都能在
此书中，了解判决说理的困境，看到法官们
对于改善判决说理困境所作的努力。循着
他们的脚步，法律职业共同体能够在理论
和实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为判决说理本
土化之路添砖加瓦。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书评

判决说理：构建社会信任的桥梁

□ 任丹江
　　
　　秦岭初夏，山间微风拂过，花香阵阵，引得
蜂群嗡嗡嘤嘤。
　　日头落山，大林撂下锄头，摁手机一看，该
收工了。
　　这几年，城里人爱往乡下跑，大林这帮曾
在外打工的庄稼把式又陆续回了村。囤山货、
养禽畜、挖药材、种蔬果，旺季时再张罗起农家
乐，日子倒也滋润。最让大林得意的，是他家那
十多箱蜜蜂。其实，村里的蜜蜂多是“招”来的
野蜂。春夏时节，繁花似锦，不时就有蜂群寻
来，谁先收走就属谁家。
　　这天傍晚，大林下地归途，路过村东头王
二强家的核桃树，偶一抬头，见树梢悬着一团
黑影，“好家伙！”大林顿生心喜，“这不白捡的
一箱蜂吗？”大林估摸蜂虽落在王家核桃树上，
但王二强未必察觉，为避人口嫌，他决定晚上
再去招蜂。
　　当晚，大林轻手轻脚摸到目的地，老练地
张开布袋刚准备行动，面前的蜂团“轰”地四散
飞开。不等大林回过神，他的脸、胳膊已被蜇了
数下，火辣辣地疼，大林赶紧往树下溜。脚刚沾

地，就撞见王二强。“眼红我招蜂是吧？给人背
后捣棒槌！”大林捂着脸，不由分说就是一通指
责。王二强却显出一脸懵：“你说谁呢？我刚听
见动静撵出来，可别血口喷人！”两人掰扯了半
天，谁也不让步。
　　无奈，大林连夜去镇卫生院治疗。伤愈后，
他找王二强索要1500元医药费，但对方依旧一
口咬定自己没“作案”，村支书老罗也从中调和
未果，大林遂找到了镇综治中心。
　　派驻综治中心法官郑为民接待了大林。
“眼下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谁扰乱的蜂窝？”于
是，他联合检察院、公安局派驻人员，一同赶往
事发现场，在核桃树下的石坎里，调解组找到
几截粘着些许蜜痂的竹片。
　　“这就是使用的工具，但事发夜间没有目
击证人，如何查实？”郑为民几人颇费神思。
　　事后，据大林询问笔录记载，他确定当时
没有用竹竿捅进蜂窝，也就是说蜂是被竹竿在
外围的搅动吓乱了。调解组又作了进一步分
析，即竹片上黏着的蜂蜜并非来自王二强家树
上的这一窝。
　　夜晚再次思索事件，郑为民想起自己白天
进村时，农户家家房前屋后多是毛竹，可案头
这几截竹片是乌竹。翌日，郑为民找老罗打听，
对方一拍腿肚：“嗨，咱村就两家种乌竹的，张
三虎和李茂才！”

　　之后，郑为民托人假装成顾客，分别从王
二强、张三虎、李茂才家各买了些旧存蜂蜜，又
请镇上的老蜂农进行了“鉴定”。对方把蜜挑起
来闻闻、捻捻，又尝了尝，笃定地给出结论：“李
家的蜂蜜因糖分高，结晶颗粒极细、不易察觉，
属洋槐蜜；而王家、张家的百花蜜结晶肉眼可
见，味儿更淡。”
　　这下，郑为民等人心里有了数，同老罗、大
林直奔李茂才家。李茂才起先说自己压根儿没
去过现场。见状，郑为民将其叫到里屋面对面
和他说道一番，不一会儿二人出来，只见李茂
才一张糙脸微微泛红，头也低了下去：“王家核
桃树上那窝蜂是我家箱里刚分出去的，白天我
跟蜂群寻到王家，确定它们‘落户’于此，我原
想晚上悄悄去收回，免得多费口舌……我拿着
特制的招蜂竹竿，在竿头抹了自家的蜂蜜，原
想作为诱饵的，谁承想来时发现大林已捷足先
登，心里那个气啊，便偷偷撑起竹竿，朝着蜂团
周围就是一阵抖……”
　　紧接着，在综治中心调解组一众人员见证
下，李茂才当场向大林赔了不是，并偿付了900
元药费。大林这头呢，因自身防护措施欠妥，自
行负担了其余损失。他也因自己一时冲动，冤
枉了王二强向其诚恳道了歉，一场“蜂”波，就
这么消于萌发、止于未诉了。
　　（作者单位：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微小说

“蜂”波

□ 郎潍星
　　
　　半壁东南，满目疮痍，四处狼烟。忆浙东举义，狂澜力挽；屡败屡战，北望中原；相迎王师，三十州县，不见衣冠十五年。父老泣，
盼重修日月，再造河山。
　　可怜无力回天，樯橹尽、终兵败如山。恨功亏一篑，势孤卒散；舟山辗转，寂落南田；引颈如归，主仆赴难。莫道千秋无圣贤。
西湖畔，看三杰相语，同诉当年。
  注：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儒将、诗人、民族英雄。

沁园春·忆苍水

衙斋卧听萧萧竹 两袖清风万古心
——— 郑板桥的为民情怀与司法担当

□ 江必新

　　盖闻乾坤立极，道德为纲；君子修身，
敬慎乃常。道昭今古，德炳幽彰；慎藏心腑，
行合矩方。是以心存畏戒，不逾规于晷刻；
行守清仪，能持节于沧桑。六慎垂徽，前贤
式范；百行立要，后世流芳。非慎莫能凝性，
非慎莫能立刚，非慎莫能怀远，非慎莫能
隆昌。
　　慎欲者，遏嗜欲于未萌，节贪求于未猖
者也。夫欲为心垢，情乃身殃；五色眩目，五
音乱肠，五味腐体，万态戕良。老子垂箴：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宣尼昭诫：“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故蘧瑗秉礼，远非
分之荣赏；颜渊箪瓢，安陋巷之清光；陶令
辞簪，弃浮华之爵禄；希文抒怀，薄一己之
私肠。制欲清衷，守廉素行；知止无殆，知足
不伤。不贪分外之利，不逐虚妄之香；节尘
嚣以澄心府，远纷华以正性纲。此慎欲之

旨，修身之先章也。
　　慎独者，守贞心于幽寂，严自律于无人
者也。《中庸》睿训：“君子慎其独也”；哲士
修持，不欺暗室之昏。杨震却金，明四知之
天鉴；许衡拒梨，守寸心之主根；柳下坐怀，
凛邪氛而不扰；海公晏处，无纤妄以侵魂。
独处无观，心悬尺律；幽居自警，念绝邪氛。
内省靡疚，何畏人言；俯仰无愧，式对乾坤。
弗因无人而弛懈，弗以幽隐而失伦。存敬畏
于方寸，抱清白于终身。斯慎独之德，立身
之大本也。
　　慎初者，谨万事之发轫，戒一念之始纷
者也。凡事先兆，百行初分；一失慎始，终陷
尘氛。《尚书》彝训：“慎厥初，惟厥终”；古贤
立世，首重初心。白袍未染，莫沾纤垢；清节
方敦，勿起邪心。包拯初仕，矢清廉之夙愿；
天祥赴召，砺忠贞之赤忱；林公禁烟，树御
侮之先帜；伯苓兴学，启救亡之远襟。守首
关而不溃，绝初妄而不侵。勿以恶微而始
发，勿以善小而不循。初念无瑕，终身无辱；
始行无玷，晚景安淳。此慎初之义，保身之
要津也。
　　慎微者，谨纤毫之小节，慎点滴之细行

者也。道以微著，祸以细深；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百尺之室，焚于隙烟。圣人敬小，弗忽
纤尘；贤士防渐，弗轻寸痕。子罕辞玉，以廉
贞为至宝；廷玉避嫌，谨细行以全身；仲舒
下帷，绝窥园而笃学；稼先探微，精毫厘以
济民。心不摇于微利，目不眩于浮文；积小
善以弘厚德，祛小疵以全名身。小节靡亏，
大节乃固；细行无怠，大德方淳。此慎微之
道，养德之正途也。
　　慎处者，谨所遇之环境，慎所交之朋宾
者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不染
自芬。孟母三迁，择芳邻而育贤；伯牙绝弦，
觅知音而笃信；东坡结贤，养旷达之襟度；
屈原行泽，远奸邪而自珍。近正士则德进，
近邪侪则行沦；沐清风则志远，染陋俗则神
昏。不随波而逐流，不与世而同尘。处浊世
而凝洁，守本心而抱真。审所处以端己，择
善境以修身。此慎处之智，防染之良箴也。
　　慎终者，谨末路之操守，守晚节之坚贞
者也。世之立功名者，多败于垂成。善始非
难，克终唯艰；行百里者，半于九程。君子持
身，始终若一；贤达建功，晚节弥珍。周公辅
政，毕竭忠贞之节；苏武牧羊，不移汉臣之

心；宗元谪宦，抱清操而弥固；曼德拉囚狱，
历困厄而守仁。功成弗傲，岁晚弗昏；位高
弗纵，年迈弗矜。不因势隆而易节，不因年
暮而改心。善始善终，全其德操；靡渝靡替，
不负初心。此慎终之德，成事之枢钧也。
　　然慎非拘囿，非怯行，非无为也。慎者，
心藏戒惧而肩担道义，行守准绳而志济黎
民。非以慎而裹足，非以慎而隳勋。是以慎
以修身，勇以任事；慎以守正，刚以济人。居
敬而行简，守慎而奋进；内修六慎之德，外
行四海之仁。循规而不僵化，律己而不沉
沦；心持尺矩而怀天下，行有约束而贯
星辰。
　　嗟乎！六慎之道，贯彻始终；修齐治平，
贵在践行。慎欲清心，慎独守志，慎初立身，
慎微养性，慎处正行，慎终全名。履之则内
修齐家，外安邦国；守之则行稳致远，操洁
身清。俯仰无愧于天地，言行可信于苍生；
德辉永耀于千祀，嘉范长垂于万春。谨赋斯
篇，彰慎德之至要，传古贤之懿训，勉当世
之君子，树万古之清声。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